
一、 稳定工疗产品供应 提升工疗员的
家庭地位

为了保证工疗加工产品的延续性， 南星
街道工疗站专门有一支对外联络加工产品的
队伍，负责加工产品的接洽、引进任务。 他们
主动上门到桐庐，联系圆珠笔加工；联系花鸟
市场，给经营户代包鱼饵、加工塑料花；联系
相关纸业公司，为他们提供装裱对联等业务，
确保工疗站工疗产品加工任务的延续， 同时
也保证了工疗员参加劳动的收入， 此举受到
家长及周边居民的赞扬。 正如工疗员小王的
家长所说的：“以前没来工疗站前， 整天要我
买这买那，烦死人，感觉就像累赘一样。 自从
进了工疗站后，人也变得很勤快，回来还会帮
我做家务，“母亲节”那天还用她自己挣得钱，
为我买了块巧克力， 我是激动的狠狠亲了我
的女儿！ ”

二 、建立 “爱心中途岛 ” 提升工疗员接
触社会的能力

2015 年 5 月，南星街道工疗站在杭州公共
自行车公司大力赞助下，一个以工疗员负责销售
的“爱心助残售货亭”诞生了。“爱心助残亭”出售
预包装食品并通过在助残志愿者的帮助下，学习

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学会生活中与人交流的技巧，
实现以“助残服务亭”为平台，经过锻炼，达到早日
回归社会的目的。 避免了工疗员与社会群体的
完全脱节，无法适应社会的现象。

三、“农疗实践基地”的建成，丰富工疗员
的生活情操。

在寸土寸金的老城区内， 要想开辟一块
可以让工疗员亲自动手种植各种蔬菜的园地
是何等的艰难，但是，南星工疗站做到了！ 工
作人员通过先期的整理、挖去废石，硬是在工
疗站小院子内，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农疗实践

基地”，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让工疗员们亲
手栽种蔬菜。 现在黄瓜、辣椒、花生、茄子、毛
豆等五种植物有的已经结果，有的正在攀沿、
开花。 等到开始采摘时，工疗站将举办“农疗
硕果美食宴”让他们共享自己劳动成果。

南星街道工疗站工疗员通过一系列的康
复劳动锻炼、社会接触、农疗劳动等手段，既
丰富了工疗员工疗生活， 又促进了工疗员的
生活情操。通过工疗站的全方位培育，促使工
疗员早日踏上社会的旅程。

（上城区南星街道仁爱家园工疗站）

“康复一个人 ，幸福全家人 ”这是一
个永恒不变的主题 。 位于杭州市上城区
复兴北苑 8 幢的杭州仁爱家园上城区南
星工疗站， 始终致力于工疗员的康复与
锻炼， 以期改变世俗认为智障及精神障
碍患者，心智能力不如常人，完全需要照
顾的一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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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疗促进康复 圆梦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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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 1 日，由上城
区副区长马彦同志在上城区
人大会议室召开《杭州市精神
卫生条例》实施评估会议。 区
教育局、区司法局、区财政局、
区人力社保局、区卫生和计划
生育局、区公安分局、区总工
会、团区委、区妇联、区残联分
管负责人及各街道分管负责
人参加会议。

马彦副区长听取了各部
门、街道贯彻落实《杭州市精
神卫生条例》的情况。 各部门、
街道汇报中尤其对精神卫生
工作经费投入和使用情况；精
神疾病患者的管理情况；精神
疾病信息管理系统运行情况；
精神疾病社区康复机构建设
和管理情况；《条例》配套文件
制定相关情况等进行了详细
的说明。

马彦副区长听取汇报后
表示，我区在部门及街道负责
人会议后，还将召开精神卫生
专职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患
者家属、已康复患者、监督执
法人员等代表的座谈会，听取
多层次，多方面的意见，并且
将《杭州市精神卫生条例》与
《精神卫生法》对照结合，汇总
建议后，积极落实在日常工作
中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希望通
过此次评估会议，能够为杭州
市出台 《杭州市精神卫生条
例》修正稿提供有力的依据。

期待通过此次会议，能给
精神卫生工作带来更规范，细
致的工作条例。

富阳区三院督查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落实情况
7 月 13 日下午， 富阳区三院医

教科姚庚华、防治科孙建儿对一院、
二院心理卫生科就严重精神障碍发
病报告落实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
检查中对一院、 二院就严重精神障
碍发病报告存在问题提出了整改意
见，要求相关责任人按国家、省、市
卫生计生委要求， 严格执行疾病信
息报告制度。

根据《杭州市严重精神障碍发
病报告与信息管理细则》要求，凡提
供精神卫生门诊和住院服务的各级
各类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和综合医

院， 均应按要求在 5 个自然日内向
辖区精神卫生防治工作办公室报告
发病患者信息。 本细则所指的严重
精神障碍符合《精神卫生法》八十三
条规定， 主要涉及的疾病种类有精
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持久的
妄想性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双相
（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
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

今年 1-6 月份全区严重精神障
碍共发病报告 144 例。 其中本地常
住报告 133 例，外地报告 11 例。

（杭州市富阳区精卫办）

融 入 社 会 走 向 岗位
叶某，40 岁，重性精神障碍者，家住闸

弄口街道春晖社区。 父亲早年去世，姐妹
两与母亲相依为命。 她家的情况特殊：母
亲年迈，姐姐与她（叶某）都为重性精神障
碍者。 姐妹俩虽然享受国家低保，但她们
长期不愿接触社会， 不愿意与人交流、沟
通，并且病情反复发作，不稳定。 年迈的母
亲常带她们去院治疗。 这一特殊情况，街
道、社区精卫工作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在了解她们的情况之后，街道及社区
曾多次组织上门关爱，交流。 并在沟通、交
流过程中了解到，母亲退休后身体一年不
如一年， 母亲的退休金及低保都很有限，
经济十分困难。 经过街道及社区多次沟
通，姐妹俩思想开始融冰，她们愿意尝试

走出家门，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愿为社
会服务。 随着她们思想的转变，街道同意
她们走进工疗站，“并参加了康复技能训
练”。 通过一段与外界的接触学习，她们
有很大进步。 与此同时，街道及社区也在
进行多方面的努力， 为她们争取合适的
工作岗位。 最终争取到一份社区保洁工
作。 叶某成为一名正式的“工作人员” ,拿
到了属于她自己的劳动报酬， 能够自食
其力。

工作以后，叶某认真负责，也特别感
恩。 在她拿到第一个月的经济补贴时，就
买了水果到社区感谢曾经帮助她的人。 她
还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感到病情有
非常明显好转，幻听、幻想等症状明显减

轻，人的精神也好了很多。 她的工作得到
社区的肯定，在她工作的社区楼道也是焕
然一新，真是“一岗解两难”！

（江干区闸弄口街道）

●《精神卫生法》实施
两周年， 拱墅区开展系列

《精神卫生法》宣传活动，全区 10
个街道、95 个社区、8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充分利用区精卫办提供的宣传资料，
通过拉横幅、出黑板报和分发宣传资料、
举办讲座以及提供心理咨询等方式，对
辖区居民进行《精神卫生法》普法宣传。

●建德市在杭州市精卫办的统一部
署下开展《精神卫生法》宣传学习活动。

对全院医护人员实行全员培训， 就精神
障碍患者的送诊、诊断、住院、治疗、出
院以及患者权益保障等内容作了解读。
在航头镇溪沿村做专题宣传活动， 出动
医护人员 8 名，制作横幅 2 条，发放宣传
折页 300 余份、 心理咨询 3 人次、 义诊
15 人次。

●7月 14日，桐庐县精卫办在桐庐县
第三人民医院举办了抑郁症和老年期痴
呆防治技术成果转化工程培训班，桐庐县

14个乡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
院的精防医生参加，同时还有横村卫生院
23 个站室的责任医生、 县三院精神科医
生、护士，共 52人参加本此培训。

●6 月 16 日下午，为迎接中华民族
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望江工疗站的
学员席聚一堂， 来自慧灵望江分部的王
珏老师为学员们传授端午香袋的制作方
法， 通过手脑并用的方式有效促进工疗
员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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